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體育、康樂及相關設施工程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就推展以下三項基本工程計劃提出意見，

以便在三個地區提供新的體育、康樂及相關設施：

(a) 馬鞍山第 103區綜合設施大樓－施工前期工序；

(b) 重建九龍仔游泳池；及

(c) 大角咀海輝道休憩用地。

工程計劃

(a) 馬鞍山第 103區綜合設施大樓－施工前期工序

2. 工 程 計 劃 的 地 盤 位 於 鞍 祿 街 與 馬 錦 街 交 界 處 ， 佔 地 約

7 443平方米。工程計劃旨在提供體育館、室內暖水游泳池、香港公

共圖書館新書中心、社區會堂、沙田民政事務處馬鞍山分處和收費公

眾停車場，藉此支持和推動體育康樂的發展、推廣閱讀風氣和促進社

區建設，以及提供更多泊車位以滿足當區需要。擬建設施可滿足附近

居民當前及未來的需求。我們預計該綜合設施大樓會甚受公眾歡迎。

3.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預算該項工程計劃施工前期工序的費

用為 7,430萬元。如撥款申請在本立法年度內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我

們計劃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展開施工前期工序，預計於二零二三年第

四季完成。詳情載於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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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建九龍仔游泳池  
 
4.   我們建議重建位於九龍仔公園內的九龍仔游泳池，以提供一

個室內暖水主池，滿足市民對全年開放游泳設施的需求，並提供安

全舒適的環境讓市民在夏季不穩定的天氣下仍能暢泳。是項重建工

程亦將提供一個全新的訓練池以及重置嬉水池和日光浴場，以滿足

家庭康樂的需要。我們預計擬建設施將廣為區內居民和學生使用。  
 
5.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預算工程費用約為 11 億 2,000 萬元。

如撥款申請獲財務委員會於本立法年度內批准，建造工程預計在二

零二零年第四季展開，二零二四年第二季完成。詳情載於附件二。  
 
(c) 大角咀海輝道休憩用地  
 
6.   該項工程計劃的地盤毗鄰大角咀海輝道的新油麻地避風塘，

佔地約 7 250平方米。連同鄰近及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海輝

道海濱花園和海輝道花園，本工程計劃會為市民提供更具吸引力及優

質沿海濱的休憩地方。此外，本工程計劃亦會提供多元化的設施，包

括草坪、園景區和康樂設施，例如設有健身站的緩跑徑、太極練習場

及健身角等，以滿足市民需要。  
 
7.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預算工程費用為 1.040億元。如撥款申

請於本立法年度內獲財務委員會批准，建造工程預計在二零二零年第

四季展開，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完成。詳情載於附件三。  
 
 
徵詢意見  
 
8.   我們計劃於諮詢工務小組委員會後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民政事務局  
二零二零年一月  



 附件一  
 
 

馬鞍山第 10 3區綜合設施大 樓  
施工前期 工序  

 
 
 
工程計劃 工地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面 積 約 7 443平 方 米 ， 西 南 面 為 馬 鞍 山 警 署 ，

西 北 面 為 馬 鞍 山 路 ， 東 北 面 為 鞍 祿 街 ， 東 南 面 為 馬 錦 街 。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在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 S/MOS/22上 規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社區」地帶。  
 
 
工程計劃 範圍  

 
2 .  擬議施工前期工序包括：  
 

(a) 進 行 馬 鞍 山 第 103區 綜 合 設 施 大 樓 工 程 計 劃 （ 包 括 下 文 第 3
段所述設施）的設計工作；  

 
(b) 為上文第 2( a )段所述設計工作進行研究 1；  
 
(c) 為相關持份者舉辦公眾參與和諮詢活動，以及；  
 
(d) 為興建馬鞍山 第 1 03區綜合設施大樓工程計劃擬備 招標文件

（包括招標圖則）和評審標書。  
 

3 .  馬鞍山第 10 3區綜合設施大樓擬議工程範圍包括以下設施：  
 

(a) 體育館  
 

(i) 一 個 可 用 作 一 個 手 球 場 或 一 個 五 人 足 球 場 或 兩 個 籃 球

場或兩個排球場或八個羽毛球場的多用途主場館，並設

有約 70 0個座位的觀眾席；  

                                                 
1  這些小型 研究包 括排 污影響評 估及空 氣通 風評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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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間健身室；  

 
(iii) 兩間多用途活動室；  

 
(iv) 一間乒乓球室；  

 
(v) 一間兒童遊戲室；  

 
(vi) 一條室內緩跑徑；  

 
(vii) 一道戶外運動攀石牆；  

 
(viii) 兩間會議室；以及  

 
(ix) 附屬設施 ，包括 辦事處、 訂場處、洗手間和更衣設施、

救護室、育嬰間、貯物設施 和上落客貨區等。  
 

(b) 室內暖水游泳池  

 
(i) 一個室內暖水訓練池 2（ 25 米×25 米） ；  

 
(ii) 一個室內暖水習泳池 3（ 25 米×10 米） ；  

 
(iii) 一個室內暖水按摩池；以及  

 
(iv) 附屬設施，包括泳池辦事處、洗手間和 更衣設施、救護室、

育嬰間、濾水機房和貯物設施等。  
 

(c) 香港公共圖書館新書中心  

 
(i) 負責為整個香港公共圖書館系統採編和分發圖書館資料的

中央處理中心；  
 

(ii) 供市民使用的新書快遞站，內設新書專區、多用途活動室、

展 示 區 和 自 助 設 施 (包 括 領 取 預 約 資 料 的 自 助 服 務 機 ／

櫃、多功能自助服務機、自助借書機和還書箱 )；以及  
                                                 
2 水深一般為 1 .2 至 1 .4 米。  
3 水深一般為 0 .9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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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附屬設施，包括辦公室、書籍處理室、貯物室、電腦設備

室和上落客貨區等。  
 

(d) 社區會堂  

 
(i) 一個可容納約 450 個座位的多用途禮堂連舞台；  

 
(ii) 一個多用途舞台會議室；  

 
(iii) 一個舞台貯物室；  

 
(iv) 男女化妝間；  

 
(v) 一個多用途會議室；以及  

 
(vi) 附屬設施，包括管理處連貯物室、育嬰室和洗手間等。  

 
(e) 沙田民政事務處馬鞍山分處  

 
(i) 辦公室；以及  

 
(ii) 民政諮詢服務櫃檯。  

 
(f) 收費公眾停車場  

 
(i)  約 400 個泊車位，供私家車、電單車、輕型貨車、小型巴

士和旅遊巴士使用；以及  
 

(ii)  附屬設施，包括繳費處和發放實時空置泊車位資訊系統。  
 

4 .  馬鞍山第 10 3區綜合設施大樓的 工地平面圖及位置 圖載於 附

件一之附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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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體育館  
 
5 .  隨 著 位 於 沙 田 第 24 D區 的 新 增 體 育 館 將 於 20 20年 投 入 服 務

， 沙 田 區 將 共 設 有 七 間 體 育 館 4， 服 務 區 內 約 69 2  50 0人 口 (預 計 到 二

零二八年會增至 704  70 0)。現有六間體育館的主場館在過去三年的平

均使用率約為 89 %，可見區內對新 增體育設施需求甚殷。由於擬建體

育 館 交 通 便 捷 ， 鄰 近 多 個 高 密 度 公 營 房 屋 及 私 人 住 宅 屋 苑 ， 例 如 耀

安 邨 、 錦 禧 苑 、 錦 英 苑 、 新 港 城 、 海 柏 花 園 、 馬 鞍 山 中 心 、 雅 景 臺

、 薈 朗 及 富 輝 花 園 ， 擬 建 體 育 館 將 有 助 滿 足 區 內 現 時 和 將 來 對 體 育

設 施 的 需 要 ， 並 提 供 額 外 場 地 舉 辦 更 多 體 育 訓 練 班 及 比 賽 ， 以 應 付

學校 5和體育團體的需求。  
 
室內暖水游泳池  
 
6 .  現時沙田區內設有三個游泳池場館，分別為馬鞍山游泳池、

沙 田 賽 馬 會 游 泳 池 及 顯 田 游 泳 池 。 暖 水 游 泳 池 設 施 只 設 於 後 兩 者 ，

並 沒 有 在 馬 鞍 山 游 泳 池 提 供 。 在 冬 季 時 ， 馬 鞍 山 居 民 需 前 往 沙 田 市

中 心 或 大 圍 使 用 暖 水 游 泳 池 設 施 。 顯 田 游 泳 池 及 沙 田 賽 馬 會 游 泳 池

在 冬 季 (即 由 十 一 月 至 翌 年 三 月 )的 整 體 入 場 人 次 由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度的 23 5  47 5逐步增至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的 25 3  436。本工程計劃

增 設 室 內 暖 水 游 泳 池 設 施 ， 有 助 鼓 勵 區 內 居 民 全 年 游 泳 ， 亦 可 在 夏

季 不 穩 定 天 氣 期 間 為 市 民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游 泳 場 地 ， 滿 足 馬 鞍 山 居

民對暖水游泳池設施的殷切需求。  
 
香港公共圖書館新書中心  
 
7 .  現 時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新 書 採 購 /編 目 及 讀 者 歸 還 書 籍 的 分

類 /配 送 工 作 於 三 個 辦 公 處 所 進 行 ， 即 採 編 組 (位 於 上 環 市 政 大 廈 )、
書 籍 分 發 組 (位 於銅 鑼 灣 香 港 中 央 圖 書 館 )及 書 籍 處 理中 心 (位 於 長 沙

灣宏昌大廈 )；而處理新書的最後工序則於各圖書館內完成。香港公

共 圖 書 館 計 劃 重 置 並 合 併 上 述 三 個 辦 公 處 所 ， 連 同 新 設 的 新 書 快 遞

站 組 成 擬 議 的 新 書 中 心 ， 以 達 至 協 同 效 益 ， 提 升 資 源 運 用 和 為 公 眾

提供更高質素的圖書館服務。  

                                                 
4  該七間體 育館分 別為 恆安體育 館、顯 徑體 育館、馬 鞍山體 育館 、美林體 育館、

源禾路體 育館、 圓洲 角體育館 和位於 沙田 第 2 4 D 區鄰近車公 廟 的一間新 增體育

館，該館 將於 2 0 2 0 年開放。  
5 沙 田 區 現 時 有 4 5 所 小 學 和 4 8 所 中 學 ， 在 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的 學 生 人 數

超 過 6 6  0 0 0人 ； 其 中 1 2所 小 學 和 1 4所 中 學 位 於 馬 鞍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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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新書中心將會在公共圖書館系統發揮關鍵作用，以一站式中

央 處 理 及 分 發 圖 書 館 資 料 ， 包 括 新 書 和 讀 者 歸 還 的 書 籍 。 新 書 將 在

新 書 中 心 內 完 成 所 有 的 處 理 程 序 ， 送 達 各 圖 書 館 時 可 直 接 上 架 ， 加

速 新 書 的 流 轉 ， 讓 市 民 可 更 快 借 閱 資 料 。 另 一 方 面 ， 各 圖 書 館 可 騰

出 原 先 用 作 處 理 新 書 最 後 工 序 的 空 間 ， 更 有 彈 性 地 規 劃 館 內 空 間 、

優 化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配 置 ，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高 效 率 及 成 本 效 益 的 服 務 。

此 外 ， 讀 者 歸 還 的 書 籍 會 以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操 作 的 中 央 分 揀 系 統

分 類 並 配 送 至 各 圖 書 館 ， 亦 可 加 快 資 料 的 流 轉 。 為 進 一 步 培 養 學 生

愛書惜書之心，新書中心將會安排導賞活動 介紹新書的處理過程，供

學校和其他文教團體參與。  
 
9 .  新書中心內的新書快遞站為全新的公共圖書館設施，站內除

展示可供外借的新入藏圖書館資料外，並設有閱讀區，讀者可以在站內

閱覽、外借新入藏資料，以及使用自助歸還服務，其 開放時間將較馬鞍

山 公 共 圖 書 館 為 長 。站 內 亦 將 設 有 多 功 能 教 育 活 動 室 及 展 示 區 ， 用

作 舉 辦 多 元 化 推 廣 活 動 ， 例 如 書 籍 展 覽 、 專 題 講 座 、 工 作 坊 等 。為

鼓 勵 家 長 與 子 女 共 讀 ， 新 書 快 遞 站 將 會 有 親 子 閱 讀 專 區 ， 以 提 倡 閱

讀風氣。     
 
社區會堂  
 
1 0 .  馬鞍山現有兩個社區會堂，即利安社區會堂及恆安社區中心

，均與馬鞍山第 103區擬議工程計劃的用地相距甚遠。在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利安社區會堂和恆安社區中心的平均使用率分別達到約 90 %
和 88 %，這反映區內居民對社區會堂設施的需求甚殷。在馬鞍山第 10 3
區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 可 滿 足 附 近 居 民 對 舉 辦 社 區 活 動 場 地 的 殷 切 需 求

。  
 
沙田民政事務處馬鞍山分處  
 
1 1 .  沙田民政事務處馬鞍山分處負責管理馬鞍山的聯絡網，以地

區分處的形式，發揮社區建設及社區服務聚焦點的作用  。此外， 分

處更設有政府資訊櫃檯和提供宣誓及聲明服務，方便市民使用。由於

馬鞍山區內並無政府物業適合設置馬鞍山分處，民政事務總署於一九

九六年與私人地產發展商簽立租約，承租新港城中心一個商用舖位，

開設分處服務市民。為達致審慎運用公帑的目的，在馬鞍山第 103區
綜合設施大樓設置馬鞍山分處，應較租用舖位更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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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公眾停車場  
 
1 2 .    擬議綜合設施大樓的工地目前正用作短期租約停車場，以助

紓 緩 馬 鞍 山 泊 車 位 短 缺 的 情 況 。 該 短 期 租 約 停 車 場 會 於 大 樓 動 工 時

結 束 營 運 。 按 照 「 一 地 多 用 」 的 原 則 ， 現 建 議 在 大 樓 内 設 置 公 眾 停

車 場 ， 為 輕 型 貨 車 、 小 型 巴 士 、 旅 遊 巴 士 、 私 家 車 及 電 單 車 提 供 約

4 0 0個泊車位，以應付當區的泊車需求。  
 
 
工程預算 費用和推行時間表  
 
1 3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工程計劃施工前期工序的預算費用為

7 , 43 0萬元。如撥款申請在本立法年度內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我們計

劃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第 四 季 展 開 施 工 前 期 工 序 ， 預 計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第 四

季完成。  
 
 
公眾諮詢  
 
1 4 .  我 們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及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五 日 就

馬 鞍 山 第 103區 綜 合 設 施 大 樓 的 擬 議 工 程 範 圍 徵 詢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文 化 、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委 員 支 持 工 程 計 劃 ， 並 促 請

早日推展工程計劃。  
 
 
 
 

* * ** ** ** ** ** ** *** * ** ** *  
 



SUNSHINE CITY

PHASE 1

PARK

BELVEDERE

雅景臺

YIU ON

ESTATE

耀安邨

S

A

I
 
S

H

A

 
R

O

A

D

鞍
誠
街

MA ON SHAN

POLICE STATION

新港城第三期

富輝花園 薈朗

仁濟醫院董之
英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SUNSHINE CITY

PHASE 3

SUNSHINE CITY

PHASE 2

TWGHs WONG FUNG

LING COLLEGE

YAN CHAI

HOSPITAL TUNG

CHI YING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FU FAI GARDEN

THE MET.

BLOSSOM

中華基督教會合
一堂馬鞍山堂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HOP

YAT CHURCH

(MA ON SHAN)

O

N

 

L

U

K

 

S

T

R

E

E

T

PCCW

TELEPHONE

EXCHANGE

鞍誠街花園
ON SHING

STREET GARDEN

B

A

馬
鞍
山
路

鞍駿
街

O

N

 
L

U

K

 
S

T

R

E

E

T

O

N

 
C

H

I
U

 
S

T

R

E

E

T

PARK BELVEDERE

港鐵
馬鞍
山站

馬
鞍
山
繞
道

YIU ON

ESTATE

KAM HAY

COURT

M

A

 

O

N

 

S

H

A

N

R

O

A

D

S

A

I
 
S

H

A

 
R

O

A

D

耀安邨

新港城

錦禧苑

雅景臺

M

A

 
O

N

 
S

H

A

N

 
M

T

R

 
S

T

A

T

I
O

N

SUNSHINE

CITY

鞍祿
街

KAM YING

COURT

富寶花園
SADDLE RIDGE

GARDEN

SITE

SITE

工地界線

AMENITY COMPLEX IN AREA 103, MA ON SHAN

馬鞍山第103區綜合設施大樓
工地平面圖

LEGEND 圖例

建築署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位置圖

N

附件一附錄

行人隧道

現有行人過路處

小巴站

MINIBUS STOP

巴士站

BUS STOP

有蓋行人天橋



附 件 二

重 建 九 龍 仔 游 泳 池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本 工 程 計 劃 是 一 項 原 址 重 建 九 龍 仔 游 泳 池 的 項 目，佔

地 約 1 . 3公 頃 。 項 目 用 地 位 於 九 龍 仔 公 園 內 ， 在 九 龍 塘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K 1 8 / 2 1上 劃 為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2 .  擬 議 工 程 旨 在 重 建 九 龍 仔 游 泳 池，以 提 供 一 個 室 內 暖

水 主 池 的 項 目 。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包 括 -  

( a )  一 個 室 內 暖 水 主 池 ( 5 0米 x 2 5米 )和 設 有 1  2 0 0個 座 位 的

看 台 ；

( b )  一 個 2 5米 x 2 5米 室 外 訓 練 池 1；

( c )  一 個 室 外 嬉 水 池 ；

( d )  一 個 室 外 日 光 浴 場 ； 以 及

( e )  附 屬 設 施，包 括 更 衣 室 及 洗 手 間、一 間 育 嬰 室、一 個

泳 池 辦 事 處 、 貯 物 室 等 。

3 .  工 程 計 劃 的 工 地 平 面 圖、位 置 圖 及 構 思 圖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二 之 附 錄 一 至 二 。

1 訓練池的水深為 0 .9 米至 1.2 米，並劃有泳線。



- 2 - 
 

理 據  
 
4 .   為 推 廣「 全 民 運 動 」的 體 育 發 展 政 策 目 標，政 府 將 透

過 改 建 現 有 的 室 外 泳 池 及 在 新 建 的 游 泳 池 場 館 提 供 室 內 暖 水

泳 池。現 時，九 龍 城 區 設 有 三 個 公 眾 游 泳 池，即 現 有 的 九 龍 仔

游 泳 池 、 大 環 山 游 泳 池 和 何 文 田 游 泳 池 ， 為 九 龍 城 區 内 約

4 2 4  8 0 0 人 口 提 供 服 務 。 現 有 的 九 龍 仔 游 泳 池 和 大 環 山 游 泳 池

均 為 室 外 游 泳 設 施，只 在 夏 季 開 放，至 於 何 文 田 游 泳 池 的 室 內

暖 水 池 則 為 深 度 少 於 1 . 2 米 的 不 規 則 形 狀 嬉 水 池。由 於 何 文 田

游 泳 池 的 室 內 暖 水 池 只 屬 消 閒 性 質，且 面 積 細 小，難 以 應 付 市

民 在 冬 季 月 份 的 需 求 。  
 
5 .   現 時 九 龍 城 區 內 未 有 5 0 米 暖 水 主 池 ， 給 學 校 和 體 育

團 體 在 冬 季 安 排 游 泳 活 動 2。 擬 議 的 重 建 計 劃 會 提 供 一 個 室 內

暖 水 主 池，以 滿 足 區 內 居 民 (包 括 學 校 和 體 育 團 體 )對 全 年 游 泳

的 需 求，亦 可 在 夏 季 天 氣 不 穩 定 的 月 份 為 市 民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游 泳 及 舉 辦 水 運 會 的 場 地 。  
 
6 .   九 龍 仔 游 泳 池 在 一 九 六 四 年 啓 用，一 直 深 受 九 龍 城 區

內 市 民 歡 迎。九 龍 仔 游 泳 池 設 有 一 個 主 池、一 個 嬉 水 池 和 一 個

兒 童 池。游 泳 池 設 施 已 不 合 現 時 的 設 計 標 準，亦 未 能 滿 足 暢 通

易 達 設 施 的 相 關 要 求。雖 然 游 泳 池 已 進 行 定 期 保 養，但 其 設 施

已 變 得 殘 舊。例 如，更 衣 室 淋 浴 設 施 水 壓 不 穩，排 水 系 統 亦 欠

妥 。 重 建 泳 池 實 有 需 要 ， 而 不 是 只 就 設 施 作 出 小 修 小 補 。  
 
7 .   重 建 計 劃 不 僅 可 提 供 暖 水 泳 池，令 游 泳 池 和 輔 助 設 施

符 合 現 行 設 計 標 準，亦 有 助 提 升 設 施，例 如 把 觀 眾 看 台 的 座 位

數 目 由 1  0 0 0 個 增 至 1  2 0 0 個 ， 並 且 會 在 訓 練 池 加 建 斜 道 ， 方

便 長 者 和 傷 健 人 士 下 水。重 建 後 的 泳 池 場 館 亦 會 提 供 一 個 水 深

為 0 . 9 米 至 1 . 2 米 並 劃 有 泳 線 的 新 訓 練 池 ， 而 重 置 嬉 水 池 及 日

光 浴 場 將 能 滿 足 家 庭 康 樂 的 需 要。預 計 擬 建 設 施 將 會 廣 為 區 內

居 民 和 學 生 使 用 。 事 實 上 ， 雖 然 九 龍 仔 游 泳 池 在 冬 季 (每 年 十

二 月 至 翌 年 三 月 )期 間 關 閉 作 年 度 維 修 ， 但 二 零 一 九 年 的 入 場

人 次 亦 逾 2 0 萬 。 九 龍 仔 游 泳 池 深 受 歡 迎 ， 設 置 暖 水 主 池 和 提

升 設 施 將 有 助 於 滿 足 區 內 居 民 的 殷 切 需 求 。  

                                                 
2 於 2019 年，學校及體育團體在九龍城區內三個公眾游泳池舉辦 17 次水運會 /
游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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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預 算 費 用 和 推 行 時 間 表  
 
8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預 算 工 程 計 劃 的 費 用 約 為 11
億 2 , 0 0 0 萬 元 。 如 撥 款 申 請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本 立 法 年 度 內 批

准 ， 建 造 工 程 預 計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第 四 季 展 開 ， 二 零 二 四 年 第

二 季 完 成 。  
 
 
公 眾 諮 詢  
 
9 .   我 們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月 四 日 及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分 别 就 工 程 計 劃 的 範 圍 及 概 念 設 計 圖 諮 詢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文 娛 康 樂 及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並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及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工 程 計 劃 最 新 進 展。委 員

支 持 有 關 工 程 計 劃 ， 並 促 請 早 日 施 工 。  
 
1 0 .   根 據 九 龍 塘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K 1 8 / 2 1，擬 議

游 泳 池 (屬 「 康 體 文 娛 場 所 」 用 途 )是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內 的 第

二 欄 用 途，重 建 須 根 據《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3 1章 ）第 1 6條 的

規 定，取 得 規 劃 許 可。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二 月 一 日

批 准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的 申 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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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大 角 咀 海 輝 道 休 憩 用 地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佔 地 約 7  2 5 0 平 方 米 ， 毗 鄰 大 角 咀 海 輝

道 的 新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 該 幅 用 地 主 要 劃 為 「 休 憩 用 地 」， 東 北

角 落 的 小 部 分 土 地 則 位 處 在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K 2 0 / 3 0 上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1」 地 帶 的 範 圍 內 。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2 .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包 括 ：  
 

( a )  一個 園 景 區 ；  
 
( b )  一 個 設 有 長 椅 和 避 雨 亭 的 休 憩 處 ；  
 
( c )  一 條 設 有 健 身 站 的 緩 跑 徑 ；  
 
( d )  一 個 太 極 練 習 場 ；  
 
( e )  一 個 健 身 角 ；  
 
( f )  設 有 適 合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及 多 元 化 共 融 遊 樂 設 施 的 兒

童 遊 樂 場 ；  
 
( g )  照 明 系 統 、 淋 花 設 備 、 飲 水 器 、 圍 欄 及 貯 物 空 間 ；

以 及  
 
( h )  附 屬 設 施 包 括 洗 手 間 和 育 嬰 間 。  

 
3 .  工 程 計 劃 的 工 地 平 面 圖 、 位 置 圖 和 構 思 圖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三 之 附 錄 一 至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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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據  
 
4 .  本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位 於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的 住 宅 區 ， 周 邊

人 口 約 5 0  0 0 0， 現 時 用 作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文 署 )苗 圃 。  
 
5 .    連 同 鄰 近 及 屬 於 康 文 署 轄 下 的 海 輝 道 海 濱 花 園 和 海

輝 道 花 園 ， 本 工 程 計 劃 會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具 吸 引 力 及 優 質 沿 海

濱 的 休 憩 地 方 。 此 外 ， 本 工 程 計 劃 亦 會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設 施 ，

包 括 草 坪 、 園 景 區 和 康 樂 設 施 ， 例 如 設 有 健 身 站 的 緩 跑 徑 、

太 極 練 習 場 及 健 身 角 等 ， 以 滿 足 市 民 需 要 。  

 
6 .  由 於 附 近 兩 個 休 憩 用 地 均 沒 有 提 供 洗 手 間 及 育 嬰 間

設 施 ， 本 工 程 計 劃 會 提 供 洗 手 間 ， 包 括 通 用 洗 手 間 及 暢 通 易

達 洗 手 間 ， 以 及 一 個 育 嬰 間 ， 供 市 民 使 用 。  
 
7 .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委 員 會 ) 時 ， 委 員 要 求 在 本 工 程 計 劃 內 加 設 兒 童

遊 樂 場 。 兒 童 遊 樂 空 間 會 與 附 近 的 園 景 設 計 融 合 ， 並 會 提 供

適 合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使 用 的 創 新 、 有 趣 和 共 融 遊 樂 設 施 。  
 

8 .   休 憩 用 地 的 園 景 會 以 「 適 當 地 方 種 植 合 適 植 物 」 為

原 則 設 計 ， 全 面 提 供 可 持 續 的 城 市 園 境 環 境 ， 並 會 與 海 輝 道

花 園 旁 的 環 境 融 合 ， 盡 可 能 提 供 大 量 綠 化 植 物 。 休 憩 用 地 內

的 步 行 路 徑 沿 途 會 種 植 樹 木 ， 為 使 用 者 提 供 充 足 樹 蔭 和 舒 適

環 境 。 園 景 設 計 亦 會 包 含 開 花 樹 木 、 彩 葉 植 物 和 開 花 灌 木 。

該 處 亦 會 種 植 重 標 準 樹 和 優 質 灌 木 叢 ， 提 供 更 多 遮 蔭 處 。  
 
9 .  為 配 合 工 程 計 劃 附 近 建 有 以 奧 林 匹 克 為 主 題 的 建 築

項 目 (如 港 鐵 奧 運 站 ) ， 本 工 程 計 劃 會 包 含 奧 林 匹 克 的 設 計 元

素 及 設 有 具 相 關 特 色 的 設 施 ， 例 如 描 述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歷 史

的 里 程 標 或 印 有 傑 出 運 動 員 手 印 和 簽 名 的 地 匾 ／ 牌 匾 等 。  
 
 
工 程 預 算 費 用 和 推 行 時 間 表  
 
1 0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為 1 . 0 4 0 億 元 。

如 撥 款 申 請 於 本 立 法 年 度 內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 建 造 工 程 預

計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第 四 季 展 開 ， 二 零 二 三 年 第 一 季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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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諮 詢  
 
11 .  我 們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及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日 ， 就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及 概 念 設

計 諮 詢 委 員 會 。 該 會 委 員 支 持 工 程 計 劃 ， 並 促 請 早 日 施 工 。  
 
1 2 .  我 們 亦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及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諮 詢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九 龍 、 荃 灣 及 葵 青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 該

專 責 小 組 不 反 對 有 關 工 程 計 劃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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